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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发〔2020〕158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启用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电子证书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

境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，落实好《市场监管总局关

于加快推进食品经营许可改革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省

局决定，2020 年 11 月 30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启用《食品经营

许可证》电子证书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 11 月 30 日起，受理的食品经营连锁总部、食品

经营许可、食品经营连锁门店等事项的申请，一律发放电子证书，

不再提供原纸版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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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电子证书信息可在陕西省食品安全监

管公开与查询系统查询，同时该信息同步至信用中国（陕西）、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（陕西）进行公示。食品经营单位可自行

登录陕西省食品安全监管企业网上申报系统查看审批情况并自行

下载、打印电子证书、在线验签电子证书。

三、企业在获取电子许可证书的同时，如需要发证机关打印

电子许可证书，可向发证机关申请打印。

四、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（黑色或彩色）具有同等功效。

五、各食品经营单位要及时打印纸质证书，依法在经营场所

的显著位置进行张贴。

六、公众可通过陕西省食品安全监管公开与查询网查询许可

相关信息，验证电子证书真伪；同时可通过扫描电子证书的二维

码查看和核对许可相关信息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积极组织推进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电子证书

在本领域本部门的应用，将其作为提升网上办事效率的基础重要

条件和便民利企的一项重要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保障。各相关技术支持部门及信息化管理人

员要加强电子证书数据管理，确保数据完整性、准确性、时效性

和可用性。加强对电子证书系统的培训及应用，做好电子证书系

统生成及管理权限划分，保障电子证书管理系统应用网络和数据

的畅通及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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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部门协调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与当地行政

审批部门沟通衔接，及时将本通知送达当地行政审批部门，使其

在规定时限应用电子证书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积极

宣传电子证书的功能和效果、便利性和易用性，提高社会公众对

电子证书的认知度，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熟悉电子证书，并习惯

于在各类涉企政务服务事项、经营活动、接受事中事后监管等活

动中应用电子证书。

附件：陕西省食品安全监管综合业务系统食品经营电子许可

证功能模块操作指引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11 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各级行政审批部门。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

